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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
 
會議名稱：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 

時  間：105 年 01 月 06 日(星期三) 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北校區：行政大樓五樓校長室會議室 

          南校區：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

主  席：鄭教務長 端耀 

列席指導：李副校長 惠玲。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工作報告 

前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項次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

1. 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修正事宜。 註冊組 準備報部 

2. 
修訂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要

點」。 教務處 將提報 104 學年

第 3 次校務會議。

3. 修訂 105~106 年中長程計畫書(教務處相關項目)。 教務處 已提交研發處。 

参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    案由： 

          104-2 各院系⁄單位擬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計有同步課程 0 門；非同步課程 12 門，合

計 12 門，彙整如附件（01-1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各院⁄單位會議決議時間⁄擬開課科目數⁄附件（遠距教學課程及計畫提報大

綱）名稱如下： 

（一）健康休閒學院：104 年 12 月 14 日⁄開設 2 門⁄附件（01-2）。 

（二）人文資訊學院：104 年 12 月 14 日⁄開設 1 門⁄附件（01-3）。 

（三）管理學院：104 年 12 月 2 日⁄開設 5 門⁄附件（01-4）。 

（四）通識教育中心：104 年 12 月 9 日⁄開設 4 門⁄附件（01-5） 

二、本案經 104 年 12 月 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遠距教學評議委員會及 104 年

12 月 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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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辦： 

          審議通過後，依程序送教育部核備 

決議： 

     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    案由： 

       擬訂定本校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          一、依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13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040152443 號函有關「教育部獎

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修正規定（草案）」政策績效項下所定「學

術自律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（草案）」之修

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(02-1 及 02-2)。 

           三、本案經 104 年 12 月 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擬辦： 

      審議通過後，依規定辦理。 

決議： 

一. 依照委員之意見作修正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(02-1 及 02-2)。 

二.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 

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」少數條文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使各學程施行細則有法源依據，爰將第 2 條修正。 

二、配合本校行政規章制定修正標準流程，爰將第 12 條修正。 

三、修正對照表(附件 03-1)及修正後全文草案(附件 03-2)，請參閱附件。 

擬辦： 

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決議： 

     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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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 

      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少數條文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「大學法施行細則」第 24 條規定:大學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，經教務相關

之 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…(略)。 

二、本校「教務會議組織章程」業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(104 年 11

月 30 日)修正職掌事項，使其審議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。 

三、查校課程委員會已符上揭規定之教務相關校級會議，爰將該設置要點第 2 點酌予

修正。 

四、使本委員會職掌更臻明確，酌修第 3 點文字。 

五、配合本校行政規章制定修正標準流程，酌修第 11 條作業程序。 

六、修正對照表(附件 04-1)及修正後全文草案(附件 04-2)，請參閱附件。 

擬辦： 

      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決議： 

     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 

      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部份條文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使遠距教學課程業務之規劃更臻完善，爰將本辦法部份條文修正。 

二、本辦法全文原計 16 條，修正後計 19 條。 

三、修正對照表(附件 05-1)及修正後全文(草案)(附件 05-2)，請參閱附件。 

擬辦： 

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決議： 

一. 依照委員之意見作修正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(05-1 及 05-2)。 

      二.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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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學則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有關大學校院建立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

習權益相關機制及配套措施，提請修訂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

學則」。 

二、附件說明： 

           1. 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文請參閱附件(06-1 及 06-2)。 

2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(06-3)。  

3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學則修正後條文請參閱附件(06-4)。 

4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學則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(06-5)。 

擬辦： 

     審議通過後，提報教育部。 

決議： 

    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由： 

      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學則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有關大學校院建立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 

權益相關機制及配套措施，提請修訂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學

則」。 

二、附件說明： 

1. 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文請參閱附件(06-1 及 06-2) 

2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07-1。 

3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學則修正後條文請參閱附件 07-2。 

4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學則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 07-3。 

擬辦： 

     審議通過後，提報教育部。 

決議： 

     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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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由： 

      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(系)碩士在職專班學則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有關大學校院建立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 

權益相關機制及配套措施，提請修訂本校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(系)

碩士在職專班學則」。 

二、附件說明： 

1. 臺教高(二)字第 1040152568 號文請參閱附件(06-1 及 06-2) 

2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(系)碩士在職專班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

參閱附件 08-1。 

3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(系)碩士在職專班學則修正後條文請參閱

附件 08-2。 

4.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研究所(系)碩士在職專班學則修正後全文請參閱

附件 08-3。 

擬辦： 

     審議通過後，提報教育部。 

決議： 

     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案由： 

     擬修正「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士班學則」第四章第 12 條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   本校學士班學則第四章第 12 條” 學生於一學期中曠課時數累積逾四十五小時者，即予

退學處分”，此條文不合時宜，應予修正或刪除。 

擬辦： 

     審議通過後，依決議修訂並提報教育部。 

決議： 

      一.將第 12 條內文“即”予退學處分修改成”得” 予退學處分。 

      二.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(06-3 及 06-5) 

伍、散  會 


